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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進階培訓 

課程簡章 

一、活動名稱：2024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進階培訓 

二、培訓目的： 

(一)認識據點工作中關係建立和服務輸入的兩大核心。 

(二)認識外展工作在受難家庭照顧之特殊性及目前執行條件。 

(三)認識受難家庭訪視工作之特殊性及工作細節。 

(四)認識受難者社會參與的需求及期待。 

(五)認識政治暴力創傷照顧與其他助人工作之個案服務關懷差異，及為協作工作者提

供政治暴力創傷知情教育的重要性。 

(六)認識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工作的規範目的及倫理意義。 

三、辦理時間：2024/06/27（四）、*06/28（五）、7/11（四）、7/12（五）09:00-16:30。 

※僅 06/28(四)因配合講師，下午課程時間調整為 14:00-17:00，請學員注意當日上下

課時間。  

四、辦法方式：實體課程。 

五、實體地點：台北 IGU愛成長多元文化空間(台北市承德路一段 46號 3樓 B區)。 

六、參與對象： 

(一) 曾參與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初階培訓且於報名時檢附培訓證明；參與 2024

年初階培訓者將由管理中心核對簽到退及後測暨滿意度問卷為依據。 

(二) 全程實體參與本次進階培訓之各職類助人工作者、民間及政府轉型正義相關工作

者，為優先錄取對象。 

七、費用：免費，提供午餐。 

八、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 2024/06/07（五），限額 30名。 

九、報名方式：採網路表單報名，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4MdqQva5n5fbQxUu7 

十、課程須知： 

(一)學員需於上、下午課程開始前辦理簽到，課程全部結束後辦理簽退，每日皆需完

成 4次。 

https://forms.gle/4MdqQva5n5fbQxUu7


2 

(二)課程開始 10分鐘內未到，或最後一堂課程結束 10分鐘前提早離席者，恕不受理簽

到/退。 

(三)未依前述規定辦理簽到、簽退及前、後測者，恕無法給予繼續教育積分及進階培

訓證書。 

(四)須完整參與四日課程，始發給進階培訓證書，於結訓後兩個月內以電子郵件寄送。 

十一、其他： 

(一)預計提供繼續教育積分：社工師、諮商心理師、臨床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。 

(二)報名成功不代表錄取，錄取通知將於 06/12(三)，以 email寄送錄取通知。 

(三)欲取消報名，敬請於三日前來信或來電告知本單位。 

(四)為響應一次用產品減量，請自備環保杯、環保餐具等。 

十二、課前閱讀推薦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QRE1b2 

十三、課程表： 

(一)第一天：2024/06/27（四） 

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

09:00-09:20 報到 

09:20-09:30 致詞 衛福部心健司長官 

09:30-12:30 
政治暴力與心理健康人權： 

和平研究的觀點 

李柏翰 

博士/助理教授 

12:30-13:30 休息時間 

13:30-16:30 白色恐怖見證者的創傷轉譯 

呂昱 

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委員/

文學家 

 (二)第二天：2024/06/28（五） 

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

09:00-09:30 報到 

09:30-12:30 

社區療癒： 

鄉鎮化敘事的集體療癒新途徑 

林傳凱 

博士/助理教授 

12:30-13:30 休息時間 

https://reurl.cc/QRE1b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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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:00-17:00 

春日的偶遇： 

我的家族記憶追尋之路 

張旖容 

博士/文學家 

 

 (三)第三天：2024/7/11（四） 

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

09:00-09:30 報到 

09:30-12:30 
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跨專業網

絡實務 

彭仁郁 

博士/副研究員 

12:30-13:30 休息時間 

13:30-16:30 
多中心的原住民族政治暴力

創傷療癒 

鄧湘漪 

博士/副教授 

(四)第四天：2024/07/12（五） 

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

09:00-09:30 報到 

09:30-12:30 

社會療癒、重建與團結： 

轉型正義中的社會福利工作 
葉明叡 

博士/助理教授 

12:30-13:30 休息時間 

13:30-16:30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實務工作 

施又熙 
社工師/文學家 

 

十四、聯絡資訊： 

(一)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照顧管理中心聯絡人： 

-計畫主持人：林執行長/執業社工師。 

-業務承辦：洪督導、蔡專員、汪專員、張專員。 

(二)聯絡電話：(02)2500-0960 

(三)聯絡信箱：healingvicenter@gmail.com 

http://healingvicenter@gmail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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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指導單位：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 

(二)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臺北市松年長春社會福利基金會 


